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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年 10月 17日 

馬可福音(六) 

從馬可福音看神的兒子 

耶穌基督作了被人用膏澆在頭上的僕人 
  

馬可福音 14:3-9 

 

題目十分長，整個題目是:從馬可福音看神的兒子耶穌基督作了被人用膏澆在頭上的僕人。

再次提及題目裏說到神的兒子耶穌基督，是馬可福音在一章一節的宣告，並說及是福音的起

頭。馬可福音特別強調耶穌是僕人，要來服事人。不過今天的經文，卻要帶出，祂被人服

事，看到人對祂的尊敬與愛戴。 

 

今天講及馬可福音第十四章，馬可福音十四章之後，一直到第十六章，是論及耶穌被捕，受

審，被釘十架，然後復活等… 

 

(一) 可 14:3有一個女人， 這女人是誰? 

 

其實這件事，在四福音書均有記載， 在太 26:1-13; 路 7:36-39與及約 12:1-11，在約翰福音十

二章裏，直接說明，這女人就是馬利亞， 她的姐姐是馬大，她的弟弟是拉撒路，他們是耶

穌的好朋友。他們不但是耶穌的好朋友，他們也實在得過耶穌予他們的好處，他們的弟弟拉

撒路曾因病死了，結果耶穌幫助，使他們的弟弟拉撒路雖然死了四天，也因著耶穌的權能，

叫他從墳墓裏出來，復活過來。(約 11章)，這次馬利亞來，把膏澆在耶穌頭上，從聖經裏，

讓我們相信她事前是完全作好準備，這完全的作好準備，可見到她的心意。 

 

(二) 至貴的香膏， 怎樣貴? 

 

當馬利亞將香膏澆在耶穌頭上，約翰福音記載馬利亞並以香膏抹耶穌的腳，並用自己的頭髮

去擦，帶來門徒極大的反應，尤其是後來賣主的猶大，他說何用這麼浪費，這香膏以他估

計，可賣 30兩銀子。30兩銀子，當時價值多少? 度量衡單位，兩以下是錢，一兩有十錢，

30兩即 300錢，當天一個工人一般每天的工資是一錢一天，所以三十兩銀子，約是一個工人

差不多 300天的工資。是一個不少的數目。所以聖經講及至貴的真哪噠香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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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『至貴的』真哪噠香膏澆在耶穌頭上，顯出甚麼?   愛 

 

按當時招待客人的習慣，當客人進來，或在坐席吃飯時，主人需要把香水三數滴，灑在客人

身上以表示敬意。(今天人灑香水在身上表示高貴)。把瓶打破，也是要表達敬意，即不再讓

一些身份較低的人再取去使用。當時習慣，灑三數香水，足以表示敬意，現在打破玉瓶，將

香膏，不是三滴，約翰福音記載是一斤，那麼多，想不只表達敬意，實在要表達那份對耶穌

的愛，並回應耶穌曾予他們的好處。也表達出對耶穌的信心，這信心因著她經歷過她的弟弟

拉撒路從死裏復活而來。並且相信，耶穌曾三次說到祂自己會被殺，受害， 第三天復活過

來。 (可 8:31; 可 9:31; 可 10:32-34)。 

 

香膏，本是膏死人的，人死了，在埋葬時，用香膏膏他，是當時的習慣。 耶穌也說，馬利

亞的香膏，是為祂死安葬的事，預先澆在祂頭上。用香膏膏死人，不但是習慣，也有它的意

思，意思謂，用香膏膏他，免得發臭，死了，若不復生，用甚麼香膏也沒所謂，反正總歸也

會變臭，誠如，拉撒路死了四天，耶穌來正要叫拉撒路復活， 馬大對耶穌說:「他現在必定

是臭了…(約 11:39)」 

 

然而，馬利亞深深相信，耶穌會復活，三天會復活，要買至貴的香膏，希望能維持三天，讓

祂復活時，不變臭，買至貴的香膏，有這意思，這是愛的表現…不過，現在早了一點澆了而

矣!  

 

(四) 『一玉瓶至貴的』真哪噠香膏澆在耶穌頭上，要顯出甚麼? 

 

盡(她)所能，顯出愛的不保留 

 

當門徒生氣，猶大說枉費將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香膏澆在耶穌頭上時，耶穌卻說，可

14:8 …『她所作的，是盡她所能的， 她是為我安葬的事，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…。』盡

她所能，因為是一玉瓶，因為是一斤，表明的是『多』，不是三滴，因為是等如一個工人

300天的工資，表明的也是『多』，一次獻上了，顯出的是愛的不保留。願意因著愛主耶穌

而獻上，甚至作犧牲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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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馬利亞， 真的不枉(浪)費? 

 

馬利亞所做，真的沒有枉費。她的一玉瓶香膏所膏的耶穌，死了，第三天復活了，若耶穌不

復活，再貴的香膏，也是枉費。因仍會變臭。不但如此，可 14:9耶穌說，我實在告訴你

們，普天之下，無論在甚麼地方傳福音，也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，以為記念。何等大的稱

許。 

 

(六) 我們盡所能去作，顯出愛的不保留，真的沒有枉(浪)費? 

 

我們相信主耶穌了，如馬利亞是跟隨主的人，我們盡所能的去作，去事奉耶穌，為耶穌奉

獻，真的不枉(浪)費? 

 

舊約聖經創世記有這樣的記載。以掃本有長子名份，可承受家中的基業，然而，他為要當時

需要，竟輕看長子名份，得基業的福份， 當時以掃打獵回來，口渴非常，覺得極度需要的

是解渴，選擇了紅豆湯，放棄長子名份，承受產業的權柄。紅豆湯吃完就沒有了，只解渴一

陣子，滿足了當時的需要。(創 25:27-34) 這裏想告訴，在地上真的擁有不少的基業，也只停

留在今生。也只是今生的滿足而矣! 

 

彼前 1:3-4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，藉耶穌從死裏復活，

重生了我們，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，(並且努力為主作工，犧牲)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，不能玷

污，不能衰殘，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。 

 

這天上的基業，比以掃的長子名份所承受的更顯寶貴，有否顯出愛的不保留，那就要看我們

對我們所需要的紅豆湯如何看法?越愛紅豆湯，即越愛世界，越愛金錢，越愛地位, 那長子名

份可不要了，那甚麼天上的基業，拋諸腦後，因為目前重要。若看到並確信天上的基業的永

恒，天上基業的不朽壞，天上基業的不玷污，不衰殘。 那定會有不同的看法與做法，而願

意為主耶穌盡所能，顯出愛的不保留去為祂作工。 

 

馬利亞的盡她所能，是將最好的獻呈給主，毫不保留，我們有否這樣的感動?  

 

(六) 是否連本份也未有盡? 

 

在學習盡所能時，是否此刻已盡了本份，抑連本份也未盡上。讓我們一同在神面前作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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